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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檢察署新聞稿 
      

發稿日期：112年 12 月 19 日 

發稿單位：書記官長室 

聯 絡 人：檢察官兼書記官長吳怡明 

聯絡電話：23167688 
 

中選會、檢、警、調、廉、移等首長就選前最新形勢 

檢討並強化相關查察策進作為 

一、最高檢察署邀請中選會、檢察、警察、調查、廉政、移民署就

選前最新形勢檢討並強化相關查察策進作為 

為加強選舉查察及妥適偵查策略，最高檢察署 12 月 18 日邀請中央

選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朝建、法務部檢察司司長郭永發、警政署署長

黃明昭、調查局局長王俊力、廉政署署長莊榮松、移民署署長鐘景琨、

刑事警察局局長周幼偉及各全國一、二審檢察署檢察長，共同就如何持

續強化 113 年二合一選舉查察工作及近期重要偵查實務問題，充分交換

意見，強化團隊戰力。 

二、113 年二合一選舉查察，執法團隊眾志成城，突破困境，有效

控制選舉賭盤；密切掌握不實訊息；村里長民選公務員赴陸無

償接受招待是否涉及不法等，就違法認定標準，達成五項共識 

113 年二合一選舉查察工作，選舉賭盤在全國司法警察強力動員下，

目前已有效控制住，截至 12 月 17 日受理件數已較 109 年二合一選舉同

期增加六倍多，並查扣不法所得新臺幣 2,241 萬餘元，羈押 9 人。其中

臺中、苗栗、高雄、雲林及屏東地檢署成效十分顯著。 

不實訊息部分，在全國司法機關監控及有效動員下，也在密切掌握

中；境外勢力介選仍充滿變數，就大陸地區招待村里長等基層民選公務

員赴陸旅遊，就違法認定標準，達成五項共識，供檢察機關參酌，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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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陸接受招待，涉及反滲透法、總統副總統選罷法及公職人員選罷法案

件，需審慎查證，釐清案情。 

（一）釐清陸方接待之機關（構）、層級、職稱。（如是否牽涉大陸官方

或其附隨組織，例如：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

【簡稱：統戰部】」之人員。） 

（二）臺灣地區發起人、招攬人、聯絡人及參加人是否具有參選或輔選

身分。 

（三）臺灣地區參與上揭赴陸旅遊所繳交之費用有無退回或依其行程與

市價不相當者。 

（四）村里長等赴陸旅遊收受金錢或不正利益，主觀上是否有與選舉相

關之認知（明知或默認）。 

（五）村里長赴陸參訪或接受招待時間與選舉之緊密性。 

三、依反滲透法規定，如受境外敵對勢力指示、委託或資助，從事

選舉有關違法行為，最重可處 5 年有期徒刑 

依反滲透法第 4 條、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43 條、公職人員

選舉罷免法第 45 條：任何人不得受境外敵對勢力指示、委託或資助有

下列行為：公開演講或署名推薦候選人、為候選人站台或亮相造勢、召

開記者會、印發、張貼宣傳品或豎立標語、看板，利用網際網路或其他

媒體為宣傳，違者最高處五年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1000 萬元罰金；另依

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3 條之 1、第 90 條之 2，臺灣

地區人民或團體，非經許可，不得與大陸地區黨務、行政或涉及對臺政

治工作之政治性機關團體，為任何形式之合作。違者，最高可處 50 萬

元罰鍰。 

四、會議中各單位就選前三週尚需其他機關配合或執行改進之意

見，坦誠交換意見反應問題，賢者思齊；不足者亡羊補牢 

邢總長：「選舉查察若沒有移民署、廉政署、調查局、警政署等各

單位彼此密切合作聯繫，不可能做得好。反賄選宣導若未深入國防單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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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很難完備。所以選舉查察是艱困且複雜的工作，包含反賄、查賄、情

資整合等等橫向縱向的運籌帷幄，感謝各位的努力付出。」 

中選會副主任委員陳朝建表示：「傳統賄選買票，會在投票日前 2、

3 天最多。」、「選舉賭盤案件因兩選罷法有規定 113 年 1 月 3 日起不

能再發布選舉民調，故 113 年 1 月 3 日到 1 月 5 日之後，選舉賭盤應該

就會逐漸退場。」、「AI 深偽影音影響選舉部分，因兩選罷法已規定經

鑑識程序後，平台業者 2日內需下架，故 113年 1 月 11、12、13這三天

應該會是 AI 深偽影音訊息的主要攻擊日。」 

警政署署長黃明昭表示：「就檢察長提到部分警分局選舉查察工作

尚待加強部分，本人都會一一督促。」「選舉（網路）賭盤案件，刑事

警察局將研議相關控管機制，再交由轄區警局統一偵辦，避免分散偵查

量能。」 

調查局局長王俊力表示：「情資蒐報如果不足之處，請檢察長直接

跟我反應，一定會積極督促；另部分檢察署就調查局提報情資遲未有後

續偵查作為，造成檢舉人有不當臆測，也請檢察長留意。」 

廉政署署長莊榮松表示：「上週廉政署已新增有關赴陸接受落地招

待可能涉及選舉不公之反賄選宣導圖片，並發放全國政風單位加強宣導。」 

移民署署長鐘景琨表示：「移民署雖然是選舉查察新兵，但是願意

發揮小螺絲釘的功用，對於地檢署報告中提到移民署的部分，移民署會

加以配合。」 

五、檢、警、調、廉、移堅守司法中立、程序正義，秉持公開、公

平、公正，維護人民不受威脅、利誘、欺騙，讓國人在自由的

意志下選賢與能 

邢總長表示：「臺灣是個透明、多元化的社會，有各種不同的聲音，

但是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獨立的思考能力。其中境外勢力介選以各種形式

及面貌呈現，檢察官在偵辦此類案件的時候，不僅困難度非常高，而且

常會受到無端指責和揣測，期待國人對司法機關要有互信，相信檢察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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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公開、公平、公正，堅持司法中立，程序正義，維護人民在自由意

志下，不受威脅、利誘、欺騙，行使投票權，選賢與能」。 

此次選舉檢察機關截至 112 年 12 月 17 日止，受理妨害選舉刑事案

件 2,031 件 2,061 人，其中選舉賭盤案件 906 件 792 人；境外介選（含

反滲透法 44 件 77 人）共 93 件 198 人；假訊息案件 152 件 167 人。執

法團隊將持續突破困境，運用團隊解決困難，眾志成城，維護國人不受

威脅、利誘、欺騙，自由行使投票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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